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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章 

委员会第六十九届会议工作概况 

13.  关于“危害人类罪”专题，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(A/CN.4/ 

704)，该报告主要处理了以下问题：引渡、不推回、司法协助、受害人、证人和

其他受影响的人、与主管国际刑事法庭的关系、联邦国家的义务、监测机制和争

端解决、余下的问题、条款草案的序言以及公约的最后条款。 

14.  由于本届会议对该专题的审议，委员会一读通过了关于危害人类罪的序言

草案、15 项条文草案和一个附件草案以及评注。委员会根据其章程第 16 至 21 条

决定通过秘书长向各国政府、各国际组织和其他方面转发这些条款草案，征求评

论和意见，并要求在 2018年 12月1日前向秘书长提交这种评论和意见(第四章)。 

15.  关于“条约的暂时适用”专题，委员会将起草委员会 2016 年暂时通过的准

则草案 1 至 4 和 6 至 9 发回起草委员会，以便将迄今为止暂时拟订的准则草案合

并成一套。随后，委员会暂时通过了起草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提出的准则草案 1

至 11 及其评注(第五章)。 

16.  关于“保护大气层”专题，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(A/CN.4/705

和Corr.1)，该报告在过去的三个报告基础上，就关于保护大气层的国际法规则与

其他有关的国际法规则(包括国际贸易和投资法规则、海洋法和国际人权法)之间

的相互关系问题，提出了四条指南草案。 

17.  委员会在举行辩论之前，先在特别报告员组织下与大气层科学家进行了非

正式对话。辩论之后，委员会决定将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所载的四条指南草案

转交起草委员会。在审议了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后，委员会暂时通过了指南草案 9

和三个序言段及其评注(第六章)。 

18.  关于“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”专题，委员会继续审议曾在第六十

八届会议开始审议的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(A/CN.4/701)。该报告分析了国家官

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限制和例外问题，并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项条文草案。 

19.  在全体会议辩论之后，委员会决定将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中提出的第 7条

草案转交起草委员会。在审议了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后，委员会表决通过了第 7 条

草案、条款草案附件和其中两个小标题的脚注以及评注(第七章)。 

20.  关于“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(强行法)”专题，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

第二次报告(A/CN.4/706)，该报告以 1969 年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》为出发点，试

图阐明确定强制性规范(强行法)的标准。委员会随后决定将特别报告员报告所载

的结论草案 4 至 9 转交起草委员会，并按特别报告员的提议，决定将该专题的标

题从“强行法”改为“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(强行法)”。随后，委员会注意到

起草委员会主席关于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 2 和 4 至 7 的临时报告。该

报告提交委员会供参考(第八章)。 

21.  关于“国家责任方面的国家继承”专题，委员会决定将该专题列入委员会

长期工作方案并任命帕维尔·斯图尔马先生为特别报告员。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

告员的第一次报告(A/CN.4/708)，该报告试图阐明特别报告员关于本专题的范围

和成果的想法，并概述了与本专题有关的一般规定。继全体会议辩论之后，委员

会决定将特别报告员报告所载的第 1 至第 4 条草案转交起草委员会。随后，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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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注意到起草委员会主席关于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第 1 和第 2 条草案的临时报

告。该报告提交委员会供参考(第九章)。 

22.  关于“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”专题，委员会设立了一个专题工作

组，由马塞洛·巴斯克斯－贝穆德斯先生担任主席。虽然原特别报告员已离开了

委员会，工作组仍收到了她编写的原则草案 4、6 至 8 和 14 至 18 的评注草稿，

上述草稿由起草委员会在第六十八届会议期间暂时通过，并在同一届会议上受到

委员会的注意。工作组重点讨论了今后的工作方向问题。审议工作组主席的口头

报告之后，委员会任命玛丽亚·莱赫托女士为特别报告员(第十章)。 

23.  关于“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”，委员会决定将“国家责任方面的国家

继承”专题列入工作方案，并决定任命帕维尔·斯图尔马先生为特别报告员(第

十一章 A 节)。 

24.  委员会还设立了一个规划组，以审议方案、程序和工作方法，规划组又决

定设立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(由马哈茂德·哈穆德先生担任主席)和工作方法工作

组(由侯赛因·哈苏纳先生担任主席)(第十一章 B 节)。委员会决定在其长期工作

中方案中列入“一般法律原则”专题和“向国际性法院和法庭提交的证据”专题

(第十一章 B.1 节以及附件 A 和 B)。 

25.  委员会将在 2018 年举行第七十届会议期间举办七十周年纪念活动。纪念活

动主题为“国际法委员会 70 年――总结过去，展望未来”，活动分为两部分，第

一部分在纽约举行第七十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举行，第二

部分在日内瓦举行第七十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于 2018 年 7 月 5 日和 6 日举行

(第十一章 B 节)。 

26.  委员会继续与国际法院院长、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、非洲

联盟国际法委员会、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和美洲法律委员会进行了传统的信息交

流。委员会委员还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了非正式的意见交流(第十一章 D

节)。 

27.  委员会决定其第七十届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在纽约、7 月 2

日至 8 月 10 日在日内瓦举行(第十一章 C 节)。 

  


